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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2016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网

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浙江聚力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浙江聚力文化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

的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决议等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

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

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及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

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不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

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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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

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

件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集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日前

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会议通知另行公告。 

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载了《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2020 年 6 月 5 日至 6 月 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 2 名股东的临时提案及相关

材料，董事会审查后将部分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决定相应增加 2 个议案，

并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浙

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9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会议通知”），载明增加临时议案

事项。补充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

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

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在补充会议通知中还对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投票程序等有

关事项做出了明确说明。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审议的

议案内容与补充会议通知所载一致。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17日下午 3 时在浙江省杭州

市临安区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1958 号三号楼（东楼）三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由公

司董事长陈智剑主持。 

2、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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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6 月

17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 

1、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 34,417,469 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04％）的股东天津紫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津紫田”）《关于向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和相关材料，天津紫田提请董事会在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中增加四项临时提案：《关于向北京佰米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北京帝龙文化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张楚全程参与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

司交易谈判与文件签署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孙宁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020 年 6 月 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 36,984,600 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35％）的股东姜飞雄《关于提请增加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和相关材料，股东姜飞雄提请董

事会在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中增加一项临时提案：《关于选举黄阳光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公告的《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股东提出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董事会经审核股东提出的临时提案材料，决定不将股东天津紫田提出的《关于向

北京佰米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授权公

司董事张楚全程参与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交易谈判与文件签署的议案》《关于

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将股东天津紫田提出的《关于选举孙宁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股东姜飞雄提出的《关于选举黄阳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

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

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补充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2020年 6月 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二）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

股东登记的相关资料等，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75,631,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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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

网络投票结果，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

东共 13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7,110,6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8873％。 

上述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通过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合计 31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42,741,8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7867％。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 311 名，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 260,015,7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588％。 

（三）除公司股东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补充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 

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以及本所律师按《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并统计了投票的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按照补充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

票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结果，

具体结果如下： 

1、审议《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4,167,5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278％；反对 217,925,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527％；弃权 648,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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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1,877,914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029％；反对 87,489,368 股，占参会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477％；弃权 648,5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4％。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4,147,5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241%；反对 217,925,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527%；弃权 668,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1,857,914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952%；反对 87,489,368 股，占参会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477%；弃权 668,5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2019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3,558,13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155%；反对 218,513,5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611%；弃权 67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1,268,478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685%；反对 88,077,204 股，占参会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738%；弃权 670,1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7%。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1,616,9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403%；反对 130,456,36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365%；弃权 668,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59,327,282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2%；反对 20,000 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 668,500 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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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核定 2019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167,5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278％；反对 217,925,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

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527％；弃权 648,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1,877,914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029％；反对 87,489,368 股，占参

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477％；弃权

648,5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23,559,73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158%；反对 218,513,5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611%；弃权 668,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1,270,078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691%；反对 88,077,204 股，占参会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738%；弃权 668,5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1%。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147,5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241%；反对 217,925,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527%；弃权 668,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1,857,914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952%；反对 87,489,368 股，占参会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477%；弃权 668,5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1%。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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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审议《关于转让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270,9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468%；反对 217,925,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527%；弃权 545,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1,981,314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426%；反对 87,489,368 股，占参会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477%；弃权 545,1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6%。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选举孙宁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8,393,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657%；反对 319,769,99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2495%；弃权 1,536,9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7,957,368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280%；反对 167,480,336 股，占参会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739%；弃权 1,536,936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81%。 

表决结果：未通过 

10、审议《关于选举黄阳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287,4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3454%；反对 218,766,3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348%；弃权 64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7,997,772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752%；反对 88,329,968 股，占参会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730%；弃权 646,9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7%。 

表决结果：通过 

因议案 9 与议案 10 为互斥议案，通过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有 20

名股东对两项议案均投“同意票”（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041,142 股），

为无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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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 

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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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王  侃               

 

负责人：颜华荣                                  谢  天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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